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冀交承办运(２０２４)第８２号

对政协河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第０６１５号提案的答复

李学军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实施公共交通智能化建设,全面提升城市

发展质量”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省高度重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

先发展战略,加强规划引领,加大设施投入,加快提升出行吸引力

和竞争力,持续推进城市公交线网便捷化,推进公交车辆绿色化,

推进城市公交服务高品质化.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共有公交车约

３．３万辆,其中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８１．９５％.运营线路达到

３７００余条,总里程９．４９万公里,１１个设区市和定州、辛集共设置

公交专用道５００余公里,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２个、创建城市３

个.具体举措如下.

一是完善公交行业发展政策.２０２３年,我厅会同省财政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等１１个省有关部门起草形成«河北省推

进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各

地实施.意见提出１２个具体目标和包括加快推动城市公共交通

服务提质增效、加快公共交通数字化转型在内的１５项主要任务,

为推进全省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指明路径,提供政策支撑和

工作保障.

二是开展试点示范引领.按照“试点创建、典型引路”的工作

方法,在石家庄、张家口、唐山、沧州、邢台等市开展国家公交都市

建设示范工程创建工作,在规划建设、服务创新、财政、用地、路权

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了石家庄适老化服务提升、张家口公交智慧

调度、沧州公交维修保养等经验做法.通过省级、国家级主流媒体

的推广宣传,引领各地共同提升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

三是强化资金保障.省财政厅每年从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

中统筹安排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２４年,资金总量

达１３．５亿元.指导各市、县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综合考虑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群众出行需求等因素,合理确定城市公共交通线路

设置、配车数量、发车间隔等标准,实施公共交通企业运营成本核

算和补贴补偿联动制度,按照本地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成本规制及

财政补贴补偿办法,及时给予公共交通企业足额补贴补偿.

四是拓展多元化公交服务.指导各市在定点定线开行常规公

交保障基本出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公交转型发展,持续丰富城市

公交服务形式,因地制宜发展公交＋通勤、公交＋通学、公交婚车

等定制运营服务,鼓励运营企业优化车型结构,发展小型化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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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城市交通轨道站、高铁站、社区为依托的微循环公交网络,

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出行需求得到较好满足.支持科技赋能公交

服务,指导市区建设公交智能化运营调度、出行信息服务等系统,

开发实时公交查询软件,推广普及移动支付等多元化支付方式应

用,提升公共交通运营效率.

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指出的问题很具有针对性,提出的公

交智慧化发展路径很具有前瞻性,我们表示赞同,并将依据职责认

真研究借鉴.下一步,将会同省财政厅指导各市研究出台城市公

共交通企业成本规制及财政补贴补偿办法,及时给予公共交通企

业足额补贴补偿,并在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创建城市中尝

试电子公交站牌、智慧公交站台和装有辅助安全驾驶设备的公交

车应用,助力公交智能化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２０２４年５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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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签发:唐建新

联系人及电话:马晓途,０３１１－８３０５４６７８.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省财政厅,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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